	[bookmark: _GoBack]区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楼宇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意见的通知

	　　为加快我区楼宇经济发展，增强服务业经济发展承载力，提高全区经济综合实力，现提出如下政策意见：
　　一、入驻企业奖励
　　（一）对采取购买方式新落户的新注册企业（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地需一致，下同），自企业产生税收(指增值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，下同)每年不少于50万元起5年内，第1至3年按其实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5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，第4和第5年按30%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　　（二）对采取租赁方式新落户的新注册企业，自企业产生税收起3年内，按20元/平方米·月的标准给予租金补助；租金标准低于20元/平方米·月的，按实补助。租金补助以该企业实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为上限。
　　（三）对采取购买或租赁方式新落户的电子商务、工业设计、数据管理、供应链管理、知识流程外包和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新注册新兴服务业企业，其新兴服务业收入不低于80%，自企业产生税收每年不少于30万元起5年内，按其实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70%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　　（四）对已入驻专业楼宇（属于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入驻企业占入驻企业总数50%以上），年纳税超100万元、增幅超25%的企业，按当年纳税增量地方留成部分的2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；年纳税超200万元、增幅超20%的企业，按当年纳税增量地方留成部分的3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；年纳税超500万元、增幅超15%的企业，按当年纳税增量地方留成部分的4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；年纳税超 1000 万元、增幅超 10%的企业，按当年纳税增量地方留成部分的50%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　　（五）对新引进并经认定的总部企业，自企业产生税收 500万元起5年内，第1至3年按其实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10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，第4和第5年按6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，用于总部企业自身发展。
　　二、开发建设补助
　　（六）对出租出售率（租售对象仅限企业）超过60%的商务楼宇，年纳税总额超1000万元，自当年起3年内，给予投资或营运主体每年补助20万元；年纳税总额超3000万元，自当年起3年内，给予投资或营运主体每年补助50万元；年纳税总额超5000万元，自当年起3年内，给予投资或营运主体每年补助100万元；年纳税总额超亿元，自当年起3年内，给予投资或营运主体每年补助200万元。 三、相关配套支持
　　（七）对入驻商务楼宇且年纳税超300万元企业的中、高管人员（副总经理及以上的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），第 1 至 3年按其在我区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100%的标准给予补助，第4和第5年按50%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　　（八）对聘请国家一级、二级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物业管理达3年以上的商务楼宇管理主体，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和10万元。
　　（九）对各镇区园新增的纳税总额超亿元的单个专业楼宇（标准同上），按该楼宇年度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 10%的标准给予所在地补助；对各镇区园新增的纳税总额超亿元的单个非专业楼宇，按该楼宇年度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 5%的标准给予所在地补助。
　　（十）对楼宇经济项目在项目立项审批、土地、规划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。
　　四、附则
　　（十一）本政策意见所指楼宇是经区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区财政局联合认定，并进入区级楼宇经济项目库，且在属地纳税、商务办公面积在50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上的楼宇。
　　（十二）本政策意见对同一项目的同一内容，按“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享受”的原则确定，特殊情况“一事一议”；企业在享受扶持政策期间，连续5年内不得转售、转租或改变楼宇用途，否则，将对已补助资金进行追偿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　　（十三）本政策意见兑现3年或5年的，应从申报当年起连续计算，中间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兑现；税收增长补助年度间应环比计算，若年度间税收增长达不到规定增长率的，下年度兑现奖励需先弥补缺口。
　　（十四）区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区财政局下发楼宇经济申报指南。符合条件的商务楼宇业主单位提出申请，将相关材料报区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区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区财政局对申报单位的资格、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联合审查，形成联合审查意见后报区政府审定后兑现。
　　（十五）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符合享受市级财政支持政策的，不再重复享受区级财政支持政策。上级另有政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　　（十六）本意见自颁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区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　　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
　　2014 年 11 月 18 日



